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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0-035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大合同及协议补充说明 

近期，公司先后公告了《大同市文瀛湖项目景观工程合同》及《鞍山市城市景

观工程合作协议书》的合同及合作协议，涉及金额为 28 亿元。（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5 月 11 日及 5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现对上述项目具体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 项目概况 

1、文瀛湖景观工程总规模约人民币 12 亿元，今年实施投资约人民币 3 亿元。

文瀛湖景观工程地处大同市御东新区，是御东新区的中央公园，紧靠大同市未来的

城市中轴线，拟建的行政中心、文化中心、会展中心、体育中心等依次在湖边展开，

建成后的文瀛湖将是大同市的城市核心。 

2、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分为三个大项目：分别为万水河两岸景观工程、汤岗温

泉城景观工程、4个城区体育公园。总投资约人民币 16 亿元。以上三项工程是鞍山

市城市景观建设的重点节点工程。 

（二） 工程工期及进展情况 

1、大同文瀛湖项目总工期暂定两年，总规模约 400 万平方米,计划分三期实施。

2010 年预计完成首期 80 万平方米，现已入场进行土方施工，土方机械设备投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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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台。剩余 320 万平方米预计将在 2011-2012 年完成施工，其中 2011 年完成 260

万平方米，2012 年完成 60 万平方米。预计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完成产值（收入）

4000 万元。 

2、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单项工程控制工期计划两年，其中单项工程设计周期为

六个月，施工工期为十八个月。本月初，公司已安排 4个设计小组共 100 多个设计

师开展项目设计。预计 2010 年可完成项目设计，2011 年开始施工。 

该项目待设计方案确定后将就各单项工程签订具体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届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三）工程毛利率 

公司依据项目实施地政府制定的计价依据及造价政策并参照公司过往承建项目

的毛利率水平制定了上述项目的毛利率控制指标，并通过内部控制体系等制度安排

予以贯彻实施。该毛利率控制指标不低于公司过往项目的平均毛利率水平。 

（四）流动资金使用 

按合同约定，上述项目没有预付款，公司需要按项目当期产值（收入）的一定

比例投入启动资金，施工过程中发包方应按照双方确认产值（收入）的 50%-70%的

比例按月度支付工程进度款，余款在工程完工后的 2-3 年全部收回。以上项目分期

实施，公司启动资金滚动使用。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能够支持上述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风险提示 

1、上述项目尽管已经进入设计或施工阶段，但由于项目建设内容较多，施工工

期较长，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工期延长的风险； 

2、上述项目尽管协议双方明确了违约责任，但仍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

风险； 

3、上述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 

4、根据协议，上述项目工程量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基准，最终结算金额以发包方

委托专业审核机构审核后，经双方确认为准。因而最终结算金额可能会与合同金额

产生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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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虽然公司制定了上述项目的毛利率控制指标，但受政策变动、原材料价格波

动等因素的影响，结算毛利率存在与毛利率控制指标不一致的可能。 

 

二、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延续进展情况 

2010 年 5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延续一级资质

初审情况，公司已根据相关要求完善了申报材料并提交住建部。上述过程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正常开展，最终结果公司将及时公告。 

三、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以上媒体发布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 

 
 


